
嘉休懿退店规则

为规范嘉休懿平台商家退店流程，建立完备的平台商家退出机制，特制定本规则。

1. 商家正常退店

1.1. 商家正常退店条件
商家申请关闭店铺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1.1. 对于店铺即将关闭的情况，在店铺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已满30天。

1.1.2. 店铺内所有商品已下架，且不存在待上架商品，确保不再发生新的交易。
1.1.3. 店铺内没有正在店铺推广系统内推广的商品。
1.1.4. 店铺内所有订单为已签收或者退款成功状态（以下简称“完成”），且自最后一笔订单完成之次日起已满30天。
1.1.5. 商家（店铺）与消费者/其他第三方之间不存在正在处理过程中的纠纷，上述纠纷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况：

（1） 消费者/其他第三方向嘉休懿投诉商家，嘉休懿正在介入处理过程中；
（2） 消费者/其他第三方向行政机关投诉、举报商家，正在处理过程中；
（3） 消费者/其他第三方已对商家提起诉讼，正在处理过程中；
（4） 性质类似的其他情形。

1.1.6. 商家（店铺）不存在违反与平台签署的各项协议（以下统称“平台协议”）及/或平台规则的情形。

1.1.7. 商家申请关闭店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且符合《嘉休懿平台合作协议》及《嘉休懿退店协议》的约定。
1.1.8. 平台其他规则对于退店有特殊规定的，商家（店铺）应同时符合该等特殊规定。
1.2. 商家正常退店流程
1.2.1. 店铺符合第1.1条规定条件的，商家可以在商家管理后台提交退店申请，具体操作以后台页面提示为准。
1.2.2. 嘉休懿将在收到申请后30天内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将正式通知商家平台同意关闭店铺，并进一步处理关闭店铺等事宜。
1.2.3. 退店审核期间 ，如店铺订单发生退货退款或者其他异常情形的 ，平台有权延长审核期30天 ，如发生退货退款或者其他异常情形
的订单达30个（含）以上的，平台有权再次延长审核期30天。
1.2.4. 嘉休懿经审核同意商家退店申请的 ，将在审核通过并正式通知商家后10天内对店铺账户货款余额及保证金进行结算 ，扣除商家
应承担的赔付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费用后予以退还。

2. 商家违约退店/关店

2.1. 商家违约退店条件
如商家曾发生售假、疑似售假、虚假交易、商品抽检不合格等违反平台协议或平台规则的情形（以下称“违约情形”），或者商家（店
铺）与消费者/其他第三方之间存在正在处理的纠纷的，商家申请退店除应满足第1.1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2.1.1. 商家已接受嘉休懿的处理，或者已与嘉休懿就前述违约情形协商一致并妥善处理。
2.1.2. 店铺保证金已恢复至《嘉休懿保证金规则》要求的标准/额度。

2.1.3. 商家（店铺）与消费者/其他第三方之间的纠纷已经得到妥善处理。
2.2. 商家违约退店流程

曾发生违约情形的商家符合第2.1条规定的条件的，其退店流程参照第1.2条执行。
2.3. 商家违约关店流程
2.3.1. 如商家（店铺）发生违约情形或者平台协议约定的其他终止/解除条件成就 ，嘉休懿拟依据平台协议或平台规则解除与该商家的
合作协议并关闭店铺的，将向商家发出关店通知。自关店通知送达之日起，嘉休懿有权关闭商家店铺。

2.3.2. 嘉休懿将自关店通知送达之次日起的90个工作日内对店铺账户货款余额及保证金进行结算 ，扣除商家应承担的赔付金、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费用后予以退还。

3. 退店/关店后事项

3.1. 嘉休懿经审核同意商家退店申请的，或者嘉休懿发出的关店通知送达商家后，嘉休懿有权下架该店铺全部商品、关闭店铺账户部
分或全部使用功能及/或登录权限，嘉休懿APP、嘉休懿网站及嘉休懿微信商城等将不再显示任何该商家店铺及其产品信息。

3.2. 商家申请退店或者嘉休懿关闭商家店铺，并不影响商家就其店铺经营期间的经营行为及发生的交易应履行的义务和应承担的责
任。

3.3. 商家应当删除消费者的相关信息。

3.4. 商家在嘉休懿平台开设多家店铺的，其中一家或多家店铺关闭，不影响商家就其他店铺依据平台协议及平台规则应履行的义务和
应承担的责任。

4. 附则

4.1. 本规则生效以前嘉休懿关店通知已经送达商家的，适用当时的退店规则；本规则生效以前商家申请退店，但本规则生效时仍未完
成退店的，适用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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